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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《增城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
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管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化增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，

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管程序，建

立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，保障农

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<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

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2〕34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土

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

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41号）、

《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延续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

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3〕52号）、

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改革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<广东

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
（粤自然资发〔2023〕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入市实

践，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组织起草了《增城

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管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制定工作，现将

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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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，增城区正式被纳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

东广清接合片区，肩负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重

任。为此，增城区印发了《增城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

权入市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增府办规〔2021〕7号），初

步建立了增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体系，但

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因当时

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完善。根据自然资源部工作部署，增城

区作为新一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之一，开启

了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索，其中“探索农民

集体更好实现对其土地资产的自主管理权，建立分类别、有

级差的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，合理平衡国家、集体和

农民个人利益，活农村土地资源要素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

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”既是国家深化入市试点改革

的政策要求，也是增城区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

政策体系的客观需要。因此，新时期、新阶段，有必要在深

刻认识国家深化入市试点战略部署意义和有关要求的基础

上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研究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，补充

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，为建立健全城乡统

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可复制、易推广的“增城经验”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以《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

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41号）为主要依据，同时借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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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地区的有益经验，围绕相关概念、征收比例、资金监管

等内容展开，共6章20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总则共计3条，阐明了制定目的和意义、概念定

义、适用范围等。主要内容：厘清调节金的概念，明确调节

金是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再转让环节，对土地增值

收益收取的资金，限定调节金的征收范围。

第二章征收比例共计4条，规定了征收比例、入市计征

基数、再转让计征基数、基数约束等。主要内容：一是按照

不同用途、不同基准地价等级分别制定不同比例的调节金征

收比例；二是区分入市和再转让，分别按照入市成交总价款

或再转让收入与入市成交总价款的差额作为调节金征收基

数，同时明确调节金征收基数应扣减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

的价值（按重置价评估）；三是为避免通过低价交易造成国

有资产流失的情况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、再转让

价格低于经备案的评估地价的，以经备案的评估地价作为调

节金的征收基数。

第三章征收缴库共计7条，明确了征收主体与客体、专

户代缴、房地分离、预防低价、调节金缴纳流程、不动产登

记、缴交义务等。主要内容：一是明确区财政局会同区自然

资源分局是调节金征收的主体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

方、出租方、作价出资（入市）方及再转让方为调节金征收

的客体；二是建立专户代缴制度，在保障调节金顺利征收的

同时监管资金流向，确保流转清晰、全程监管。三是明确调

节金征收房地分离，只针对土地增值收益进行调节，房产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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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不参与计算；四是细化调节金缴纳流程，明确区自然资源

分局、区财政局的责任分工。

第四章使用管理共计3条，明确了资金管理、资金监管、

工作经费等，确保调节金使用符合规定用途和预算管理要求。

第五章法律责任共计2条，明确了违法处理、违法责任

等，警示违法违规风险。

第六章附则共计1条，明确了有效期为1年。

特此说明。


